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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第一章� 緒論 

 

第一節� 研究動機及目的 

 

� �我國隨著民主憲政發展，社會愈趨開放，資訊流通與傳播媒體

亦愈加發達，因此，易引起誹謗爭議，甚至訴諸司法審判。近年來，

我國有關名譽誹謗之討論與法制探討亦甚受重視，且誹謗訴訟，不

論民事或刑事更日趨甚多。例如最近由於總統大選之日將近，《當代》

雜誌總編金恆偉先生於民國 97年3月2日，公開指稱馬英九的夫人

周美青在美期間，曾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偷竊報紙，並遭警方抓獲云

云。後來金恆偉提出自己是有所本，主要來自於「馬經」這本書裡

的內容，並說：「我受到釋字第509號解釋之保障！」然而，僅依書

中之內容可否算是「有所本」？是否屬於釋字第509號解釋文裡所

稱之證據資料？被告可否僅提出書籍資料來證明自己具有相當理

由？答案若為肯定，對被害人之名譽是否保護不周；若為否定，則

行為人之言論自由又應如何受到保障？ 

 

� �我國憲法第十一條：「人民有言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。」

此係為人民言論自由之明文規定，相對地，憲法雖未明文保障名譽

權，但名譽權有第二生命之稱，為人格權之重要部份，亦應為憲法

基本權利之保障範圍。言論自由、名譽權既均為應受保障之基本權

利，則當行為人之言論有侵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能時，行為人之言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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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與被害人之名譽權間，便發生基本權之衝突；我國刑法第310

條及相關之選罷法（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及總統副總統

選舉罷免法第 90條）設有誹謗罪之規定，對於毀損他人名譽之言論，

施以刑罰制裁，亦即於此二者衝突時之處理，刑法及附屬刑法之規

範，係對於言論自由加以部分限制，以保障名譽權，然而，卻引來

諸多批評，認為此規範有違憲之虞。 

 

� �有學者以誹謗罪之存在可能壓抑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，主張

應將實體法上誹謗罪之規定除罪化；但是另有學者認為依我國的國

情實不宜貿然為之，否則人民的名譽權將會遭受到更大的侵害。然

而，在民國89年7月7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做成以後，

它所揭示的意旨足以將我國對於言論自由之保障，推向另一個世

代。大法官肯認刑法誹謗罪的規範並未違法我國憲法意旨，作出了

合憲性之解釋，惟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更進一步，並限縮了誹謗罪的

適用餘地。 

 

� �然而，另一方面，由於釋字第509號解釋的公布，將刑法第 310

條第三項「真實性證明條款」作了確切的揭示，亦具有重大意義。

也就是可以解讀為大法官揭示了兩個意旨：首先，誹謗行為的被告

僅需要證明有相當理由確信所指摘、傳述者為真，就可以主張刑法

第310條第三項；其次，刑法第310條第三項的規定，並不當然的

免除原告（檢察官或自訴人）的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真實的義務。

但卻又產生了許多爭議，例如實體法上誹謗真實性條款於犯罪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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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件上之定位為何？是否存在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？被告之證明負

擔為何？被告應如何去進行證明活動以及應證明至何種程度始能不

罰等問題。 

 

� �由此可以想見，原本刑法第310條第三項之規範在學理解釋上

的爭議就大，在經過釋字509號解釋公布以後，並沒有將問題解決，

似乎又將問題變的更為複雜，但是這些問題卻又不能規避而不去面

對，因為它涉及的層面甚大，例如釋字509號解釋對於真實性證明

條款的解釋，舉證責任的探討，以及要求被告真實性證明之負擔為

何等等，都勢必會是將來學界對於誹謗罪探討的焦點。因此，本文

即是透過相關學說間之探討與實務判決見解之整理分析，試著釐清

相關問題，並對於學說討論不足的地方，提出本文之淺見，以追求

言論自由保障與個人名譽權保護間的衡平。 

 

第二節� 研究方法及範圍 

 

� �為了釐清上述問題，本文的研究方法，將主要採取近幾年來學

界就刑法學與刑事訴訟法學的著作、期刊、研討會論文集之相關研

究進行閱讀，並針對本文上述所舉爭點加以歸納整理，目的在於釐

清目前台灣學界的發展狀態，以奠定後續對實務分析檢討的基礎，

並嘗試提出本文對上述問題的思考與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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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雖然本文之研究核心範圍在於刑法第310條第三項真實性條款

之證明，但由於刑法第311條為第 310條之特別規定，目的在防衛

自己或其誹謗言論涉及法院判決內容、議會議事內容等，故認為是

第311條之善意言論，因此在類型上係減輕被告之證明負擔。尤其

是第311條第三款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而為適當之評論者」之規

定與第 310條第三項更是直接相關，故第311條與第 310條第三項

應採相同之解釋，一併適用之。因此，亦將第311條之規範納入本

文之研究範圍內。 

 

� � 最後，針對實務判決分析部分，本文重心在於探討被告犯誹

謗罪事實證明之問題，故本文蒐集了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之相關判

決，針對第二審及第三審之裁判作雙向觀察，並作類型化分析，以

進行相關論點之檢討。雖然著重在公訴程序，但由於蒐集之案例包

括自訴案件，故一併處理之。刑事訴訟法在修正之後，自訴人之地

位相當於檢察官，其所擔負之證明負擔，理論上與檢察官應沒有實

質之差異，至於實務上之運作是否亦確是如此？本文將進一步探討

之。 

 

第三節� 研究架構 

 

一、第一章 

� �為本文問題意識、研究動機、研究目的、研究方法之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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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二章 

� �先討論憲法言論自由保障與實體法上誹謗罪之關係，並針對誹

謗罪之犯罪成立要件逐步探討分析，再對誹謗罪之不罰事由，亦即

刑法310條第三項以及311條為比較檢討，並探究此不罰事由於公

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是否有適用餘地。另外，以學說之看法為基礎，

討論實體法上誹謗真實性條款於犯罪成立要件上之定位為何，應作

如何之解釋較為妥當等問題。 

 

三、第三章 

� �本章首先介紹了舉證責任，舉證責任為證據法上重要概念之

一，關於其內涵及範圍，英美法制與歐陸法制向來有不同認知，而

我國學者與實務見解亦有各種不同解讀，故值得探討之，且一併討

論舉證責任分配與無罪推定原則之關係。 

 

四、第四章 

� �本章則是蒐集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的相關判決，從中整理分析

出實務上之運作情形，分別從案件類型予以觀察，瞭解實務對於各

種不同的案件類型，其真實性證明之處理有何不同的地方，然後作

比較分析檢討。 

 

五、第五章 

� �本章為本文之核心，主要以憲法保障言論自由、刑法處罰誹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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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保護法益、真實性條款於犯罪成立要件上之定位、與刑事訴訟無

罪推定原則等不同觀點，針對有關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的證明程度

作一檢討。並試著去瞭解，將事實真實性之舉證責任加諸於被告身

上是否妥當，被告應如何進行證明活動，以及被告應證明至何種程

度，亦即被告必須在法庭上「做了什麼」、「提出什麼證據資料」，始

得免於誹謗罪之處罰等等問題。 

 

六、第六章 

� �最後，即綜合前幾章的主要內容與心得，提出本文研究後所得

之結論，以達成研究此一議題之目的。 

 


